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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林曉彤

電話：(03)332-2101分機7589

電子信箱：admkatie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0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700908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1070090890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臺南大學承辦「107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視障生

巡迴輔導與教材製作研習會實施計畫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南大學107年10月26日南大視訓字第107001903

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訊息如下：

(一)研習時間：107年11月22日(星期四)上午9時至下午4時

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國立臺南大學啟明苑204室。

(三)研習對象：

１、視障服務中心聘任就近輔導員。

２、視障巡迴輔導教師。

３、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教師。

４、高中職導師與資源班教師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請於107年11月18日(星期日)前至全國特殊

教育資訊網「研習報名-大專特教研習」自行報名。

三、本案參與人員研習期間之核假，由服務學校逕依「教師請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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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規則」等相關規定，本權責卓處。

四、檢附旨揭研習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

園區中山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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